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5〕2001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晓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2MA56NYYL8W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水岸一路199号1栋厂房1-2层
我局于2024年10月31日、11月6日、11月8日、11月12日、11月14日、11月15日、11月18日、11月21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2024年11月6日现场检查时，发现你单位清洗线铝壳皮膜化工序已将无铬钝化液更换为含铬钝化液，铝壳皮膜化工序实际调整为:除油剂+水+含铬处理液+水，产生的污染物中废无铬处理液实际已变为废含铬处理液，与你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不相符。你单位超声波传感器制造项目变更部分未依法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

1、2024年11月12日、11月14日、11月15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超声波传感器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珠环建表〔2022〕204号）、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超声波传感器制造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超声波传感器制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及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440402MA56NYYL8W001X）、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租赁合同，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

2、2024年10月31日、11月6日、11月8日、11月12日、11月14日、11月18日、11月21日我局制作或调取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及录像、行政执法证、关于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环保问题的说明、关于通报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工艺与环评不相符情况的函、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人员情况及社会保险申报汇总表、珠海正菱产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收费通知、采购订单列表（铬化剂采购台账）、出入库流水账、电子发票及购买记录截图、物质安全资料表（MSDS）、情况说明、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废物（液）处理处置及工业服务合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珠海市粤隆运输有限公司送货单，证明你单位超声波传感器制造项目变更部分未依法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

3、2024年11月12日、11月14日、11月21日我局制作或调取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佑航关于此次环评检查情况说明、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环保问题整改报告，证明你单位钝化工序已停止生产，原钝化工序的废清洗液槽液，含铬钝化剂槽液，除油剂槽使用收集桶收集后存放于车间内。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上述环境违法行为，该项目未依法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不得擅自开工建设或投入生产。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7层东座1715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刘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756-8938095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月8日
